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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付10万入住大三房”
结果房没住上还成了被告
是购房者没弄清，还是开发商“套路”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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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着开发商的“10万元入住”新
房的广告去的，可交了10万元后，
房子没住上，还被签订了“退房协
议”，如今又被开发商说是违约把他
告上了法庭，要求解除此前签订的
购房合同。业主张先生觉得是开发
商违约在先，又提出反诉，要求继续
履行合同。

昨天上午，该案在二七区法院开
庭，担任该案审判长的是该院新上任
一个多月的院长王炅。

今年3月初上任二七法院院长
的王炅明确要求，院长、庭长都要有
办案任务，让有经验的审判法官回归
办案一线，加大办案力度。预计今年
院长、庭长结案数将占全院结案数的
60%以上。“院长、庭长通过亲自办
案，有利于发现审判工作中存在的
问题，也可以调动广大法官办案的积
极性。”王炅说。郑报融媒记者 鲁燕

购房者：
“首付10万元”买婚房
没住上房反成被告

“首付 10万入住大三房……”张先生
（实际他是以妹妹的名字买的房）说，2014
年10月，他在一家房产网站上看到这家开
发商打出这条诱人的广告宣传，急于买房
结婚的他随后来到开发商所在的售楼部咨
询买房，得知所卖的位于二七辖区的房子
是 2013年已建成的库存现房，地段、户型
也都差不多。“在现场，售房人员仍重复着
广告宣传上的承诺，首付 10万入住三房，
且余下的 21万首付款只要在两年内还清
就行”。

交了 1万元定金后，张先生被告知他
的房子首付款是31万元，要通过首付贷三
笔完成，交完 10万后，余下的 21万要分两
次交完。

他交了10万元房款，2015年1月8日，
他和开发商签订了购房合同。

“开发商说的首付10万元入住原来只
是个套路，诱骗我们购房人一步步上当。”
张先生说，他交了 10万元后，不仅没拿到
房子钥匙，余下的21万元首付款还必须分
两笔限期交清。“这个压力太大了，我原来
想着每个月还一点，两年内还清就行。”

后来，在开发商的要求下，2015年 12
月20日，他与开发商签订了退房协议。

“签订退房协议时，开发商给我的口头
承诺是立即结清贷款，2至3个月达成解除
购房合同”。但是，直到去年 6月，开发商
才为他结清贷款手续。

张先生说，在签订退房协议前，他一直
按照双方约定积极履行合同义务，每月还
房贷4700元。

张先生认为是开发商的违约造成结清
贷款手续延迟，致使他的信用受损，被列入
银行“黑名单”，还产生了逾期利息与违约
金，另外，还给他造成了各种损失。

可更让他没想到的是，他被开发商以
违约为名告上了法庭，成了被告。

开发商的起诉状表明，张先生无偿还
能力，欠息由他们开发商在银行开立的保证
金账户中扣划。因此，开发商要求解除贷款
合同，作废购房合同，银行也予以同意。

法庭上，开发商方提交了双方签订
的“退房协议”证据。“该协议是双方真实
意思表示，张先生应按照协议的约定无
条件配合我们办理退房手续，但张先生
至今未履行约定的义务”。

证据显示，张先生买的房子面积为
131.12平方米，每平方米单价为 7915余
元，总房款 103万余元。该套住房首付

款为31万余元。根据当时签订的《补充
协议》，张先生承诺在2015年11月15日
前还款 10.5万元。“‘但并无经济能力按
期还款，已构成严重违约’。经双方友好
协商，开发商同意张先生退房的申请。”

协议最后约定，张先生无条件配合
开发商办理退房手续。

“是他（张先生）第二批 10.5万元的
首付款交不了，先提出的退房，后来，我
们达成了退房协议”。开发商代理人说：
“都退房了，我们还能给他交钥匙？”

提及被告张先生一直强调结清贷款

手续延迟缓慢问题，法庭上，开发商代理
人解释说，当时双方签订退房协议时，张
先生此前办理的房屋按揭贷款手续也已
办好，且银行也已放款给了房产公司。“而
要解除合同或办理退房手续，需要把银行
的钱还回去，这就要去银行、房管局办理
解押手续，最后还要拿着双方的退房协议
书，再去房管局，还必须要双方当事人在
场，才能最终办理撤销购房合同”。

“这些手续的办理都需要时间，因此
结清贷款手续的延迟，是多方面原因造
成的。”开发商代理人说。

“后来，是我答应退房的，但是我是
有条件的。”张先生说，他甚至做出最大
让步，已交的 11个月房贷都不要了，只
要拿回已交的10万元本金，他就可以拿
着这笔钱去买别处的房子。

张先生说，当时他买的房子每平方
米 7900元，但现在周边房价都在 1.5万
元左右，三环内房价也都在 1.3万多元
了。“房价每平方米都涨了6000多，即便
我这 10万元拿回来，损失也贬值一半，
是他们（开发商）给我造成了巨额损失”。

因此，张先生提出反诉，并要求继续
履行双方签订的购房合同，请求法院依
法判决开发商承担贷款利息及违约金，

并协助他解决黑名单。
“交了10万元就能入住？不可能的！

这是购房人张先生误解了，他的片面理解
罢了。”庭审结束，开发商代理人说，并不
是10万元就能入住，只是说你交了10万
元，可具备基本的签约认购条件，这套总房
款100多万呢。“一定得购房人全部付清了
房款，取得了房屋权属，才能入住”。

张先生指出，去年3月12日，中国人
民银行及七部委明确认定“首付贷”是违
法行为，但是“这家开发商仍知法犯法，
延续首付贷违法行为”。

对此，开发商代理人说，在此政策
前，有一段时间是可以首付款分期。“也

就是说，对买房的人来讲，在正式合同签
订及交房之前，只要买房人在银行办理
按揭前，陆续把首付款交齐是可以的。”

昨天，记者百度输入张先生说的这
家开发商开发的楼盘，显示找到相关结
果33.6万个，标题大多都是“首付10万入
住三房”、“双气现房，首付 10万即可入
住”、“0元入会，10万就能买房”等字眼。

在一个网络论坛上，还有业主发起
的对这家开发商开发的另一个楼盘的话
题：“这个楼盘的房子首付真的那么低
吗”？讨论，不少人表示质疑。

记者采访的部分市民也说，街头常
碰见有人散发这样内容的宣传页。

庭审：
持续两个多小时，择日宣判

庭审持续两个多小时，原告开发
商也不同意调解，主审法官宣布休庭
10分钟。再次开庭，主审法官宣布，
因案件复杂，不适宜当庭宣判，择日
宣判。

北京两高律师事务所郑州分所陈迪
介绍，低首付买房必须符合国家商品房
买卖贷款的规定以及银行的相关规定。
所谓的低首付，大多都是商家的宣传和
促销手段，在不符合国家商品房买卖首

付比例和银行相关要求的情况下，是违
规行为。提醒广大购房者切不可为商家
所谓的宣传口号误导，以免造成民事纠
纷。
线索提供 李爽

开发商：对方不能交清首付，提出退房违约在先

争议：首付10万元入住，是不是“套路”？

律师：
低首付大多是商家促销手段


